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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「為兼顧民眾需求及防治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，修正

交通運具場站及觀光設施活動相關防疫措施及裁罰規定表

」公告，並自即日起實施，請刊登行政院公報。

說明：依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10年9月

27日宣布事項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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